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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程序中异议权滥用问题浅析

◆乌日嘎牧拉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３００３８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法院诉讼案件频发,以宁夏法院为例,２０２１年,宁夏法院法官年均结案２５７件,最多

的法院则达到了５９８件,基层法官长期超负荷工作成为常态.具有方便、快捷等优势的督促程序自１９９１年首次增设

以来,适用率一直很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立法目的一直无法实现.导致此问题的产生有着诸多立法、司法等层

面的原因.本文主要是从督促程序中因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终结,无法发挥作用的实践现状入手,通过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总结,分析债务人因提出异议导致督促程序终结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债务人滥用异议权

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异议权审查标准模糊、缺乏滥用异议权的防止措施等问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统一异议权审

查标准、引入信用惩戒措施、允许适用财产保全等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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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促程序中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１９９１年４月９日首次增设了督

促程序，自此以后，督促程序的运行效果一直不甚理想，达

不到立法者所期待的效果，与其他具有督促程序的国家相

比，我国督促程序的适用率也较滞后。 我国督促程序的适

用率低的原因诸多，例如，对支付令申请的审查模式问题、

错误支付令的事后救济问题、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

题等，其中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国督

促程序中存在着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问题。 因为债务人针

对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将会直接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从而

转入诉讼程序。 因此，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

宝检索统计分析适用督促程序时，因债务人提出异议而转入

诉讼程序的情况。

通过检索发现，督促程序的结案方式主要集中在撤回申

请、驳回申请、终结程序、撤销支付令等方式。 我国《民事

诉讼法》明确规定，支付令发出后债务人只要提出书面异议

的话，督促程序就终结转入诉讼程序，因此，检索统计督促

程序的终结率就得出督促程序中债务人提出的异议率。 具

体做法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筛选，案由选择：民事案

由适用特殊案件案由督促程序案件申请支付令，案号中写入

“督”字，裁判时间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３１日，经过检索，共检索出申请支付令的文书有３５７３９０
篇，撤回支付令申请的文书有５２３８１篇，占比１４．６５％；驳

回支付令申请的文书５０００４篇，占比１４％；终结督促程序的

文书９６５６１篇，占比２７．０２％；撤销支付令申请文书２３９９
篇，占比０．６７％。

表１　全国督促程序的结案方式情况(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

年份 督促程序案件数
结案方式

撤回申请 驳回申请 终结 撤销支付令
支付令终结率(％)

２０１２ ５９ ３ ５ ２３ ０ ４０％

２０１３ ４４６ １５ ３２ ３２ １ ７．２％

２０１４ ９１５６ １１９１ ４３４ １６７１ ５ １８．２５％

２０１５ １１７７０ ２２５６ ５５４ ２７４５ ７８ ２３．３２％

２０１６ ２３７４７ ３５２７ １７３７ ６６３８ ８０ ２７．９５％

２０１７ ３８７７５ ４５４６ ４３５１ １０３１７ ２０８ ２６．６％

２０１８ ４０５９７ ５４８９ ３６６４ １２１１８ ２７９ ２９．８４％

２０１９ ５４６８０ ９８５１ ７８７４ １７１３８ ６２８ ３１．３４％

２０２０ ７４８７５ ８５４０ １０６４０ １６８８０ ２２６ ２２．５４％

２０２１ ６２４４９ １０００４ １１８９７ １６５６６ ４７４ ２６．５２％

２０２２ ４０８３６ ６９６０ ８８１６ １２４３６ ４２０ ３０．４５％

　　因为所有的裁判文书是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全部公 布在中国裁判网上的，所以２０１４年以前的数据可能存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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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不能包含全部，因此，此文中将对２０１４年以后的数据

进行研究。 经过２０１４年以后的检索统计后得出，我国督促

程序中债务人提出的异议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３１．３４％。 所

以通过数据大致发现，我国督促程序中债务人提出的异议率

是比较高的，异议率高的现象不利于提高督促程序的适用

率，就算申请支付令的案件数增加，只要债务人在督促程序

中滥用异议权的话，督促程序就会被终结，立法者所想要的

最终快捷的解决纠纷目的将没有办法实现。

二、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成因分析

(一)异议权审查标准模糊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

进行审查的规定，但具体是采用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还存

在着争议，但是多数学者的观点是认为采取实质审查不妥，

对此笔者也认同。 首先，实质审查需要对债务人提交的材

料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在审查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债

务人所提交的证据辨别真伪，而证据只有经过开庭举证，双

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才能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

若不经过开庭举证质证辩论，而辨别证据的真伪，使之成为

认定事实的依据，这显然与我国民事诉讼原理不符。 其

次，如果对债务人的异议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话，将增加

异议权的限制，一旦债务人无法提供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的

话，支付令发生效力，债务人的财产也将会被强制执行。

其中，若有支付令存在错误的情况，债务人既没有上诉权也

没有其他便捷的救济途径，只有向发出错误支付令的法院院

长反映情况。 错误支付令的救济途径单一的情况下，会导

致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因此，针对债务人提出

的异议，采用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或者选择别的可行的审

查模式还有待考虑。

在实际操作当中，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做何种

审查标准也不统一，有的法院采用实质审查，有的法院采用

形式审查，有的只要债务人提出异议督促程序就终结。 笔

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对债务人提出异议而终结的文书进行

了检索，不同法院对于支付令异议的审查判断标准的理解与

把握存在不一致。 其中有部分裁判文书详细地写明了被申

请人提出异议的内容，以及采用形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终

结督促程序的。 比如，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２２)晋０７２４民督６７号)中详细写明了被申请人提出的异

议内容，称未收到申请人给付的借款；申请人申请已经超过

诉讼时效等。 还有部分裁判文书只写明了对债务人提出的

书面异议，经过形式审查异议成立最终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比如：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苏

０２１１民督１１号)。 还有部分裁判文书表明只要债务人提出

书面异议督促程序就终结。 比如，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３)辽０２１２民督２１９号)中审查认为，被

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督促程序应予终结。

(二)缺乏异议权滥用的防止措施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可知，目前我国债务人滥

用异议权的现象相比其他国家还是稍微多的，在我国导致此

问题的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

有针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行为配备有效的防止措施。 我

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督促程序的相关规定中，明确了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需要对其异议进行

审查，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

令自行失效。 根据此条规定可以看出，只要债务人提出异

议，(异议成立的支付令就会失效，关于异议成立标准问题

前面已详细阐述，因此不再赘述)支付令就会失效终结。 根

据这一条款，很多债务人钻着法律的漏洞而不履行自己的义

务。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债权人，债权人通过申请支付令，

举证等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终于等到了支付令的

发出，但是由于债务人的恶意逃避或者说为了延迟履行自己

的义务，而滥用自己的异议权导致了督促程序的终结，这种

结果会严重影响债权人对督促程序的信任度以及我国督促程

序的适用率，同时，也不利于推进我国案件繁简分流的

工作。

三、滥用异议权的规制措施

(一)统一异议权审查标准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相关规定当中，规定

了对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需要审查，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

为异议成立的，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但是此条规定没有明确

细化，比较笼统。 比如，债务人提出的异议采用何种审查

模式，债务人需不需要提出异议时附加理由等都没有做细化

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异议审查采用何种模

式，统一实践中适用的异议审查模式。 对于采用何种审查

模式？ 如何具体操作？ 有学者提出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应

限定在形式审查的范围内，但对于债务人书面异议的内容应

有所限制。 对此笔者认同，认为对于债务人提出的针对案

件受理要件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该实质审查，同时，也

应允许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 比如，债务人提出的关于人

民法院受理此案件有无管辖权问题、案件当事人是否适格等

问题。 但是针对债务人提出的关于案件实质要件的问题，

比如，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债务已履行完毕、

未到期或者不合法等问题，人民法院应该采用“形式审查＋

要求附加说明”模式，此模式下人民法院针对债务人提出的

实质要件异议只进行书面审查，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做考

察。 具体操作如下：债务人针对案件的实质要件提出异议

时，应附加说明提出异议的事实理由并附相关证据，如果债

务人没有办法提供证据的，应说明不能提供证据的合理理

由，无法提供证据又没有办法说明合理理由的，则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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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

(二)防止债务人滥用异议权

１．引入信用惩戒措施

目前，我国正在着力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

全社会的征信体系，也已经建立了失信者黑名单制度，针对

老赖问题采取了信用惩戒措施，通过在信用系统记载和公示

失信记录实施信用惩罚。 跟老赖问题相比较，债务人滥用

异议权行为也属于是一种恶意司法行为。 但是目前针对滥

用异议权问题，法律并没有相关的惩戒规定。 对此笔者认

为，应将债权人滥用权利申请支付令、债务人滥用异议权、

逃避诚信履行义务等行为记入征信系统，对其采取信用惩戒

措施。 督促程序中引入信用惩戒措施能够对债权人、债务

人都起到一定的警示与惩戒作用。 引入信用惩戒措施有利

于防范债务人滥用异议权行为，当债权人、债务人故意(明

知自己滥用权利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侵害他人财产，

造成损失)地滥用自己的权利，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就可以对

当事人警告，经过警告仍再次在督促程序中滥用权利的话，

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此措施只要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异议权的滥用，督促程序的终结率就会降低，债权人

也就可以快速地实现债权，进而督促程序的适用率也会提

高，一旦异议权的滥用现状减少了，就可以激发起债权人选

择督促程序的积极性。

２．督促程序中允许适用财产保全制度

督促程序中因没有配备滥用异议权的防止措施或者惩戒

措施，导致了当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时为债务人转移财产提供

了可乘之机，督促程序中财产保全制度的缺失导致债权人申

请支付令时，债务人完全可以在提出书面异议的同时，为了

逃避债务恶意转移资产、处分资产，在执行阶段，债权人也

会因为没有办法申请财产保全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督促程

序中，财产保全制度的加入，能够为债权人提供一定保障的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债权人选择督促程序解决纠纷的积极

性，从而提高我国督促程序的适用率，早日激活督促程序。

财产保全制度的加入，也可以通过保全裁定向债务人施加压

力，以达到防止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目的。 但是目前我国

督促程序中，申请支付令时不允许同时申请财产保全。 对

此，学界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有部分学者认为督促程

序中不可以适用财产保全制度，认为督促程序的本质属性是

属于非诉程序，而财产保全是适用于诉讼程序的制度，两者

是不可兼容的。 与此相对立的学者们则认为，督促程序中

是可以适用财产保全制度的。 认为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支付

令的目的，在于通过法院签发支付令能够尽快实现自身债

权，而诉前财产保全所欲规制的情形在督促程序中同样存

在，因此两者完全可以并存。 笔者也认同两者可以并存的

观点，认为督促程序并不属于非诉程序，督促程序只是省略

开庭审理过程的特殊的诉讼程序，在理清督促程序性质的前

提下，财产保全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督促程序。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法院诉讼案件频发，在案多

人少、矛盾突出的现在，如何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工作，减轻

法官的负荷和压力变得尤为重要。 督促程序具有分流案

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是我国１９９１
年引入督促程序以来，一直未能发挥出其作用，适用率越来

越低。 在实践中，也遭受了法院与当事人的“冷遇”，处于

程序空置状态。 我国立法者也为了解决督促程序在我国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对其进行了修改，希望能够激活督促

程序，发挥其分流功能，然而只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修改，

恐怕难以实现程序本身的作用。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针

对督促程序中债务人滥用异议权问题，给出了明确异议权的

审查标准、引入信用惩戒措施、允许适用财产保全等完善建

议，但是为了提高督促程序的适用率发挥其效用，还需通过

其他的措施来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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